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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局 

10 分鐘閱讀角 

章程 

 

1. 計劃簡介 

為鼓勵全民閱讀，提升市民人文素養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石。文化局推出“10 分

鐘閱讀角”，以聯動社會各界共同推動全民閱讀。旨在於社區內新增嵌入式閱讀站，構建覆

蓋全城的閱讀網絡，推動文化資源下沉社區，進一步深化澳門“閱讀之城”建設，讓閱讀融

入市民日常生活，觸手可及。 

 

2. 參與形式 

“10 分鐘閱讀角”項目廣泛聯動社區各類場所與單位，包括社區文化場所及設施、公共部

門、私人企業、商鋪、咖啡店及社團等。參與單位可根據自身場地條件，在其轄下場所設置

適宜的閱讀區域及設施，向公眾免費開放場內閱覽服務；文化局將為符合條件的參與單位，

提供閱讀角標識，亦按實際情況向參與單位免費提供適量圖書、書架等基礎閱讀資源支持，

助力激發市民閱讀興趣、培養閱讀習慣、提升閱讀能力與閱讀品質，全力營造全社會愛讀

書、讀好書、善讀書的濃厚文化氛圍。 

 

3. 招募對象 

包括但不限於本澳藝文場所及設施、公共部門、私人企業、商店、咖啡店及註冊社團等。 

 

4. 申請規定 

4.1 申請條件：參與單位之場所內具有設置閱讀角的空間和條件，包括提供能放置圖書及小

型書架的空間，並向公眾免費提供可於現場閱覽之圖書資料。 

4.2 申請流程： 

4.2.1 遞交以下文件至文化局公共圖書館： 

4.2.1.1 已填妥之“10 分鐘閱讀角”計劃報名表。 

4.2.1.2 適用於私人企業、商店、咖啡店：證明已繳付本年度營業稅之證明影印本

（即 M/8 表，新開業實體可以提交 M/1“開業/更改申報表”替代），以及

由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在“10 分鐘閱讀角”計劃報名申請日期前九十日內

發出之“商業登記書面報告（查公司紙）”影印本。 

4.2.1.3 適用於註冊社團：證明已繳付本年度營業稅之證明影印本（即 M/8 表，新開

業社團可以提交 M/1“開業/更改申報表”替代），以及由澳門身份證明局在

“10 分鐘閱讀角”計劃報名申請日期前九十日發出之“已成立社團或財團之

領導架構證明書”影印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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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.2 文化局核實有關資料，符合條件之單位將收到文化局通知，確認成為“10 分鐘

閱讀角”單位。 

4.2.3 申請期由即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
 

4.3 遞交方式： 

4.3.1 親臨提交：週一 14:00-20:00；週二至日 08:00-20:00（公眾假期除外），交至

文化局轄下公共圖書館（議事亭藏書樓除外）。 

4.3.2 電郵提交：填妥之報名表發送至 macaolib@icm.gov.mo，郵件標題格式：“10

分鐘閱讀角招募_單位名稱”。 

 

5. 成為“10 分鐘閱讀角”單位之權利和義務 

5.1 場所內已設置有書架及放置圖書，並放置可供公眾現場免費閱讀的圖書；或須提供能放

置圖書及小型書架的空間，圖書僅供場內閱讀，不設外借安排。 

5.2 向公眾明顯展示“10 分鐘閱讀角”之標識。 

5.3 負責維持場內圖書整齊擺放，定期檢視場內所展示圖書之合適性及作定期盤點。 

5.4 圖書屬公益閱讀用途，由文化局向閱讀角所提供之圖書及書架等資源，如於日常正常使

用過程中出現自然磨損或損毀，或因不可抗力情況而遺失圖書，經適當說明後，閱讀角

之單位無需承擔賠償責任。 

5.5 向文化局提供“10 分鐘閱讀角”計劃之相關數據。 

5.6 單位同意給予文化局擁有就“10 分鐘閱讀角”計劃所提交的資料及照片的使用權，包

括用作複製、記錄、出版、贈閱、展覽、宣傳、推廣、演繹、廣播，以及儲存於文化局

管理的網絡上，以供公眾人士閱覽。 

 

6. 其他 

6.1 雙方需簽署協議書。 

6.2 是次收集之個人資料僅用作是次活動用途，並將按照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

法》的規定進行處理。 

6.3 主辦方保留修改章程、延期或終止計劃之權利。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，最後解釋權和

決定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 

 

7. 查詢 

查詢方式：請於辦公時間內通過以下方式聯絡郭小姐或凌小姐。 

星期一至五：09:00-13:00，14:30-17:30（公眾假期除外） 

電話：8598 6662 / 8598 6664 

電郵：macaolib@icm.gov.mo 

相關資料可於網站下載：www.library.gov.mo 或於文化局轄下公共圖書館內索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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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局 

   10 分鐘閱讀角 

  報名表 

 （此表格可影印使用） 

單位名稱 

場所類型 

場所地址 

場所向公眾開放

之時間 

場所可容納 

之人數 

單位／場所簡介 

（請提供不少於 100 字之文字簡介） 

場所是否已設置

有書架及圖書 
 是  否

需否文化局提供 

圖書及書架 
圖書  需要  不需要 書架  需要  不需要

聯絡方式 

(必填) 

姓名 

電話 

電郵 

單位負責人簽名 

及蓋章 
申請日期 

備註： 

1. 參與單位提交報名表，即視為已詳閱及明白、並同意遵守本章程的所有條款及內

容，且無異議。參與單位不得提交虛假不實之資料，否則將被取消資格。

2. 參與單位所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僅作為是次計劃之報名、統計及登記用途，同時，將

按照第 8/2005 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進行處理。個人資料的提供屬自

願性質，倘參加者不提供完整資料，文化局公共圖書館將無法受理相關報名申請。

3. 參與單位同意給予文化局擁有就“10 分鐘閱讀角”所提交的資料及照片的使用

權，包括用作複製、記錄、出版、贈閱、展覽、宣傳、推廣、演繹、廣播，以及儲

存於文化局管理的網絡上，以供公眾人士閱覽。

4. 是次計劃之最後解釋權歸主辦單位所有。

由文化局人員填寫 

簽收人員 

收表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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